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7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鼎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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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108

9、1090號），因被告自白犯罪（原案號：114年度易字第272

號），本院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

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

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

務。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於本院

審理程序中之自白】、【臺南市○區○○○○○000○○○

○○000號、113年刑調字第1086號調解筆錄】、【寬欣心理

治療所諮商證明文件】、【告訴人刑事撤回告訴狀】、【協

議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表（民國113

年12月19日）】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

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於

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數度恫嚇告訴人，主觀上是基於同

一目的，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行為間的獨立性薄弱，不宜強

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一行為評價，論

以接續犯。

　㈡審酌被告原與告訴人交往，因不滿告訴人提出分手，竟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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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性愛影片之事威脅告訴人，致告訴人畏懼其名譽受損，被

告為人師表竟為此行為，實屬不該，應予較為嚴厲之非難。

被告犯後對於客觀犯行坦認，迄本院審理中亦就主觀犯意不

再爭執，且於偵查中已積極與告訴人調解、和解成立，告訴

人願意宥恕被告行為，整體而言，犯後態度尚屬良好。被告

前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

行良好。最後，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以及經濟狀

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述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取得告訴人

之宥恕，態度良好，認為經過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

被告應能產生警惕之心，尚無必要逕對其執行刑罰，是所宣

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宣告緩刑2年，以利自新。又為使被告能對其所為造成

司法資源的耗費進行彌補，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

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

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

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

義務勞務。　　

三、沒收部分

　　檢察官雖於本案繫屬後，將自被告處查扣之3台電腦設備送

至本院，此有扣押物品清單在卷為憑，惟起訴書內並未聲請

沒收，亦未敘明該等扣押物與被告本案犯行間之關係。本院

於審理期間經詢問被告以及公訴檢察官後，均無法確認與本

案犯罪事實有關之物品究竟存於何者，因該等物品另存有與

犯罪無關之被告私人資料，本院認尚無法逕宣告沒收，應由

檢察官查明應沒收之物所在、範圍後再為處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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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六、本案經檢察官蔡宜玲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089號

　　　　　　　　　　　　　　　　　 113年度調偵字第1090號

　　被　　　告　乙○○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居臺南市○○區○○○街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強制性交、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部分，另為不

起訴之處分）與代號AC000-A113144號（即代號AC000-K1130

95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成年女子前係男女朋

友，乙○○於民國113年1月21日，在高雄市○○區○○路0

號之「慕夏汽車旅館」房間內，經A女同意拍攝其與A女為性

行為之影片後，因不滿A女提出分手，竟基於以加害名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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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恐嚇之犯意，於113年4月29日0時42分許，以通訊軟體LIN

E傳送前開影片之翻拍照片予A女，並恫稱：「鄰居、學校、

親戚、慈濟、慈音，不夠可以再加、你選擇的、如果妳還是

好好的一條路不走，偏偏要走不歸路，那我就真的不會手軟

了！」、「倒是你不擔心，我有點驚訝！那就讓它流傳下

去？彩印出來當傳單就很精彩了，尤其鄰居跟同事」、「牌

不在你手上，不要太得意」等語；復於113年4月30日10時24

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開影片給A女，並恫稱：「我

無意如此，但不要逼我走極端的路」等語，以此加害A女隱

私、名譽之事，致A女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8 　　日

　　　　　　　　　　　　　　　檢　察　官　蔡　宜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被告於上開時間傳送犯罪事實

欄所載之內容予告訴人之事

實。

2 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之指

訴及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

所為之結證

全部犯罪事實。

3 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軟

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被告於上揭時間，傳送上揭內

容給告訴人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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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記　官　邱　虹　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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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1089、1090號），因被告自白犯罪（原案號：114年度易字第272號），本院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自白】、【臺南市○區○○○○○000○○○○○000號、113年刑調字第1086號調解筆錄】、【寬欣心理治療所諮商證明文件】、【告訴人刑事撤回告訴狀】、【協議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表（民國113年12月19日）】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數度恫嚇告訴人，主觀上是基於同一目的，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行為間的獨立性薄弱，不宜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一行為評價，論以接續犯。
　㈡審酌被告原與告訴人交往，因不滿告訴人提出分手，竟以散布性愛影片之事威脅告訴人，致告訴人畏懼其名譽受損，被告為人師表竟為此行為，實屬不該，應予較為嚴厲之非難。被告犯後對於客觀犯行坦認，迄本院審理中亦就主觀犯意不再爭執，且於偵查中已積極與告訴人調解、和解成立，告訴人願意宥恕被告行為，整體而言，犯後態度尚屬良好。被告前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最後，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述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取得告訴人之宥恕，態度良好，認為經過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被告應能產生警惕之心，尚無必要逕對其執行刑罰，是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利自新。又為使被告能對其所為造成司法資源的耗費進行彌補，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　　
三、沒收部分
　　檢察官雖於本案繫屬後，將自被告處查扣之3台電腦設備送至本院，此有扣押物品清單在卷為憑，惟起訴書內並未聲請沒收，亦未敘明該等扣押物與被告本案犯行間之關係。本院於審理期間經詢問被告以及公訴檢察官後，均無法確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關之物品究竟存於何者，因該等物品另存有與犯罪無關之被告私人資料，本院認尚無法逕宣告沒收，應由檢察官查明應沒收之物所在、範圍後再為處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六、本案經檢察官蔡宜玲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089號
　　　　　　　　　　　　　　　　　 113年度調偵字第1090號
　　被　　　告　乙○○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居臺南市○○區○○○街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強制性交、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部分，另為不起訴之處分）與代號AC000-A113144號（即代號AC000-K113095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成年女子前係男女朋友，乙○○於民國113年1月21日，在高雄市○○區○○路0號之「慕夏汽車旅館」房間內，經A女同意拍攝其與A女為性行為之影片後，因不滿A女提出分手，竟基於以加害名譽之事恐嚇之犯意，於113年4月29日0時42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開影片之翻拍照片予A女，並恫稱：「鄰居、學校、親戚、慈濟、慈音，不夠可以再加、你選擇的、如果妳還是好好的一條路不走，偏偏要走不歸路，那我就真的不會手軟了！」、「倒是你不擔心，我有點驚訝！那就讓它流傳下去？彩印出來當傳單就很精彩了，尤其鄰居跟同事」、「牌不在你手上，不要太得意」等語；復於113年4月30日10時24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開影片給A女，並恫稱：「我無意如此，但不要逼我走極端的路」等語，以此加害A女隱私、名譽之事，致A女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上開時間傳送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內容予告訴人之事實。



		2

		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之指訴及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所為之結證

		全部犯罪事實。



		3

		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被告於上揭時間，傳送上揭內容給告訴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8 　　日
　　　　　　　　　　　　　　　檢　察　官　蔡　宜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邱　虹　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7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鼎晉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108
9、1090號），因被告自白犯罪（原案號：114年度易字第272號
），本院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執
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
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於本院審
    理程序中之自白】、【臺南市○區○○○○○000○○○○○000號、113
    年刑調字第1086號調解筆錄】、【寬欣心理治療所諮商證明
    文件】、【告訴人刑事撤回告訴狀】、【協議書】、【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表（民國113年12月19日）】
    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於密
    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數度恫嚇告訴人，主觀上是基於同一
    目的，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行為間的獨立性薄弱，不宜強行
    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一行為評價，論以
    接續犯。
　㈡審酌被告原與告訴人交往，因不滿告訴人提出分手，竟以散
    布性愛影片之事威脅告訴人，致告訴人畏懼其名譽受損，被
    告為人師表竟為此行為，實屬不該，應予較為嚴厲之非難。
    被告犯後對於客觀犯行坦認，迄本院審理中亦就主觀犯意不
    再爭執，且於偵查中已積極與告訴人調解、和解成立，告訴
    人願意宥恕被告行為，整體而言，犯後態度尚屬良好。被告
    前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
    行良好。最後，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以及經濟狀
    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述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取得告訴人
    之宥恕，態度良好，認為經過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
    被告應能產生警惕之心，尚無必要逕對其執行刑罰，是所宣
    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宣告緩刑2年，以利自新。又為使被告能對其所為造成
    司法資源的耗費進行彌補，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
    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
    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
    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
    義務勞務。　　
三、沒收部分
　　檢察官雖於本案繫屬後，將自被告處查扣之3台電腦設備送
    至本院，此有扣押物品清單在卷為憑，惟起訴書內並未聲請
    沒收，亦未敘明該等扣押物與被告本案犯行間之關係。本院
    於審理期間經詢問被告以及公訴檢察官後，均無法確認與本
    案犯罪事實有關之物品究竟存於何者，因該等物品另存有與
    犯罪無關之被告私人資料，本院認尚無法逕宣告沒收，應由
    檢察官查明應沒收之物所在、範圍後再為處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六、本案經檢察官蔡宜玲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089號
　　　　　　　　　　　　　　　　　 113年度調偵字第1090號
　　被　　　告　乙○○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居臺南市○○區○○○街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強制性交、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部分，另為不起
    訴之處分）與代號AC000-A113144號（即代號AC000-K113095
    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成年女子前係男女朋友
    ，乙○○於民國113年1月21日，在高雄市○○區○○路0號之「慕
    夏汽車旅館」房間內，經A女同意拍攝其與A女為性行為之影
    片後，因不滿A女提出分手，竟基於以加害名譽之事恐嚇之
    犯意，於113年4月29日0時42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
    開影片之翻拍照片予A女，並恫稱：「鄰居、學校、親戚、
    慈濟、慈音，不夠可以再加、你選擇的、如果妳還是好好的
    一條路不走，偏偏要走不歸路，那我就真的不會手軟了！」
    、「倒是你不擔心，我有點驚訝！那就讓它流傳下去？彩印
    出來當傳單就很精彩了，尤其鄰居跟同事」、「牌不在你手
    上，不要太得意」等語；復於113年4月30日10時24分許，以
    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開影片給A女，並恫稱：「我無意如此
    ，但不要逼我走極端的路」等語，以此加害A女隱私、名譽
    之事，致A女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上開時間傳送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內容予告訴人之事實。 2 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之指訴及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所為之結證 全部犯罪事實。 3 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被告於上揭時間，傳送上揭內容給告訴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8 　　日
　　　　　　　　　　　　　　　檢　察　官　蔡　宜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邱　虹　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7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鼎晉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1089、1090號），因被告自白犯罪（原案號：114年度易字第272號），本院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自白】、【臺南市○區○○○○○000○○○○○000號、113年刑調字第1086號調解筆錄】、【寬欣心理治療所諮商證明文件】、【告訴人刑事撤回告訴狀】、【協議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表（民國113年12月19日）】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數度恫嚇告訴人，主觀上是基於同一目的，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行為間的獨立性薄弱，不宜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一行為評價，論以接續犯。
　㈡審酌被告原與告訴人交往，因不滿告訴人提出分手，竟以散布性愛影片之事威脅告訴人，致告訴人畏懼其名譽受損，被告為人師表竟為此行為，實屬不該，應予較為嚴厲之非難。被告犯後對於客觀犯行坦認，迄本院審理中亦就主觀犯意不再爭執，且於偵查中已積極與告訴人調解、和解成立，告訴人願意宥恕被告行為，整體而言，犯後態度尚屬良好。被告前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最後，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述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取得告訴人之宥恕，態度良好，認為經過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被告應能產生警惕之心，尚無必要逕對其執行刑罰，是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利自新。又為使被告能對其所為造成司法資源的耗費進行彌補，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　　
三、沒收部分
　　檢察官雖於本案繫屬後，將自被告處查扣之3台電腦設備送至本院，此有扣押物品清單在卷為憑，惟起訴書內並未聲請沒收，亦未敘明該等扣押物與被告本案犯行間之關係。本院於審理期間經詢問被告以及公訴檢察官後，均無法確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關之物品究竟存於何者，因該等物品另存有與犯罪無關之被告私人資料，本院認尚無法逕宣告沒收，應由檢察官查明應沒收之物所在、範圍後再為處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六、本案經檢察官蔡宜玲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089號
　　　　　　　　　　　　　　　　　 113年度調偵字第1090號
　　被　　　告　乙○○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居臺南市○○區○○○街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強制性交、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部分，另為不起訴之處分）與代號AC000-A113144號（即代號AC000-K113095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成年女子前係男女朋友，乙○○於民國113年1月21日，在高雄市○○區○○路0號之「慕夏汽車旅館」房間內，經A女同意拍攝其與A女為性行為之影片後，因不滿A女提出分手，竟基於以加害名譽之事恐嚇之犯意，於113年4月29日0時42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開影片之翻拍照片予A女，並恫稱：「鄰居、學校、親戚、慈濟、慈音，不夠可以再加、你選擇的、如果妳還是好好的一條路不走，偏偏要走不歸路，那我就真的不會手軟了！」、「倒是你不擔心，我有點驚訝！那就讓它流傳下去？彩印出來當傳單就很精彩了，尤其鄰居跟同事」、「牌不在你手上，不要太得意」等語；復於113年4月30日10時24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開影片給A女，並恫稱：「我無意如此，但不要逼我走極端的路」等語，以此加害A女隱私、名譽之事，致A女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上開時間傳送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內容予告訴人之事實。



		2

		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之指訴及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所為之結證

		全部犯罪事實。



		3

		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被告於上揭時間，傳送上揭內容給告訴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8 　　日
　　　　　　　　　　　　　　　檢　察　官　蔡　宜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邱　虹　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70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鼎晉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1089、1090號），因被告自白犯罪（原案號：114年度易字第272號），本院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自白】、【臺南市○區○○○○○000○○○○○000號、113年刑調字第1086號調解筆錄】、【寬欣心理治療所諮商證明文件】、【告訴人刑事撤回告訴狀】、【協議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表（民國113年12月19日）】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數度恫嚇告訴人，主觀上是基於同一目的，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行為間的獨立性薄弱，不宜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一行為評價，論以接續犯。
　㈡審酌被告原與告訴人交往，因不滿告訴人提出分手，竟以散布性愛影片之事威脅告訴人，致告訴人畏懼其名譽受損，被告為人師表竟為此行為，實屬不該，應予較為嚴厲之非難。被告犯後對於客觀犯行坦認，迄本院審理中亦就主觀犯意不再爭執，且於偵查中已積極與告訴人調解、和解成立，告訴人願意宥恕被告行為，整體而言，犯後態度尚屬良好。被告前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最後，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述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取得告訴人之宥恕，態度良好，認為經過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被告應能產生警惕之心，尚無必要逕對其執行刑罰，是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利自新。又為使被告能對其所為造成司法資源的耗費進行彌補，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　　
三、沒收部分
　　檢察官雖於本案繫屬後，將自被告處查扣之3台電腦設備送至本院，此有扣押物品清單在卷為憑，惟起訴書內並未聲請沒收，亦未敘明該等扣押物與被告本案犯行間之關係。本院於審理期間經詢問被告以及公訴檢察官後，均無法確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關之物品究竟存於何者，因該等物品另存有與犯罪無關之被告私人資料，本院認尚無法逕宣告沒收，應由檢察官查明應沒收之物所在、範圍後再為處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六、本案經檢察官蔡宜玲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089號
　　　　　　　　　　　　　　　　　 113年度調偵字第1090號
　　被　　　告　乙○○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居臺南市○○區○○○街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強制性交、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部分，另為不起訴之處分）與代號AC000-A113144號（即代號AC000-K113095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成年女子前係男女朋友，乙○○於民國113年1月21日，在高雄市○○區○○路0號之「慕夏汽車旅館」房間內，經A女同意拍攝其與A女為性行為之影片後，因不滿A女提出分手，竟基於以加害名譽之事恐嚇之犯意，於113年4月29日0時42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開影片之翻拍照片予A女，並恫稱：「鄰居、學校、親戚、慈濟、慈音，不夠可以再加、你選擇的、如果妳還是好好的一條路不走，偏偏要走不歸路，那我就真的不會手軟了！」、「倒是你不擔心，我有點驚訝！那就讓它流傳下去？彩印出來當傳單就很精彩了，尤其鄰居跟同事」、「牌不在你手上，不要太得意」等語；復於113年4月30日10時24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開影片給A女，並恫稱：「我無意如此，但不要逼我走極端的路」等語，以此加害A女隱私、名譽之事，致A女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上開時間傳送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內容予告訴人之事實。 2 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之指訴及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所為之結證 全部犯罪事實。 3 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 被告於上揭時間，傳送上揭內容給告訴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8 　　日
　　　　　　　　　　　　　　　檢　察　官　蔡　宜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邱　虹　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